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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府办〔2015〕23号 

 

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关于加强 

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 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，市各开发区、潮

州新区管委会： 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

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》（粤府办[2015]38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意见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 

一、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

    各级、各部门要按照《中共潮州市委办公室 潮州市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的通知》（潮委办

[2015]25 号）要求，全面建立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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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责任体系，落实属地监管责任。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

部门要加强对有关行业领域的监督管理，切实做到管行业必须管

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，形成综合监

管和行业监管合力，提高监管效能。督促企业严格履行法定责任

和义务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切实做到安全生产责任到

位、投入到位、培训到位、基础管理到位和应急救援到位。督促

企业加强生产经营场所职业病危害源头治理，防止职业病发生。

同时，要依法严格事故调查处理，完善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制度，

所有事故都要在规定时限内结案并依法及时向社会全文公布事故

调查报告。 

二、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监管执法，创新安全生产监管新机制 

各县、区政府（管委会）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

门要根据本辖区、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实际情况，分别确定重点

监管的县（区）、镇（街道）、行政村（社区）和生产经营单位，

实行跟踪监管、直接指导。要进一步加强部门联合监管执法、做

到密切配合、协调联动、依法严肃查处突出问题。同时，要建立

完善“四不两直”（不发通知、不打招呼、不听汇报、不用陪同和

接待，直奔基层、直插现场）暗查暗访安全检查制度，加大隐患

排查治理力度，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，发现重大事故

隐患要加大执法检查频次，强化预防控制措施，并通过暗访暗查、

约谈警示、专家会诊等方式督促整改。 

三、加强安全生产法治教育培训，提升监管执法队伍素质 

各县、区政府（管委会）和相关部门要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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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员的思想建设、作风建设和业务建设，建立健全监督考核机

制。要把安全法治纳入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，加强安全

生产监管执法人员法律法规和执法程序培训，提升监管执法队伍

素质，并建立现场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，按规定配备使用便携式

移动执法终端，切实做到严格执法、科学执法、文明执法。要进

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强化纪律约束，坚决查处腐败问题和失

职渎职行为。同时，各县区、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本地区报纸、

电台、电视台、网站、微博、微信等各类媒体，多形式、多渠道

地开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普法宣传教育工作，提升安全生产

法治理念，提高全民安全生产法治素养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7 月 10 日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潮州军分区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驻潮部队，中央、省驻潮各单位，各人民 

团体，各民主党派，各新闻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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